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00號

原      告  王家和  

訴訟代理人  陳偉展律師

被      告  黃愛蘋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康皓智律師

複代理  人  李妍緹律師

            王琦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前於民國101年12月1日結婚，於112年7

月17日調解離婚成立。原告於91年10月9日因繼承取得坐落

高雄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0000建號

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權利範圍

均為全部，下合稱系爭房地），並以系爭房地為擔保，陸續

向訴外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庫銀行)九如分行於98年

11月19日借款新臺幣(下同)1,487,200元(下稱第一筆抵押貸

款)、於99年5月28日借款839,600元(下稱第二筆抵押貸

款)，惟原告欲於101年間再以系爭房地增貸以支應兩造結婚

相關費用時，因銀行不予核貸，遂與被告商議將系爭房地以

買賣為登記原因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於101年5月22日完

成所有權移轉登記，由被告提供名義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向合

庫銀行五甲分行借款3,400,000元(下稱第三筆抵押貸款)，

所貸得款項用於清償第一、二筆抵押貸款及原告名下門牌號

碼高雄市○○區○○街0巷0號建物之部分貸款後，餘款用於

兩造結婚之開銷，並約定第三筆抵押貸款債務由原告負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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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嗣被告於111年11月14日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向元大商業

銀行(下稱元大銀行)借款7,170,000元(下稱第四筆抵押貸

款)，其中970,000元係用於清償第三筆抵押貸款餘額，其餘

6,200,000元則於111年11月17日匯入被告所申辦房貸帳戶

內，被告於111年11月23日臨櫃自房貸帳戶領取現金700,000

元，餘額5,498,451元則全數轉出至被告玉山銀行帳戶，同

日再將所領得上開700,000元現金交付原告，於隔日(24日)

再自其玉山銀行帳戶匯款4,000,000元予原告，其餘約1,50

0,000元則由被告自行保留運用。兩造就該第四筆抵押貸款

係按上開取得款項比例，各自負擔清償本息，亦即原告就取

得之5,670,000元(計算式：970000＋0000000＝0000000)，

按月轉帳匯款繳付本息28,000元，被告就取得之1,500,000

元，按月轉帳匯款繳付本息7,588元。是以，被告固以買賣

為登記原因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惟其並無交付價金，

系爭房地實為原告所有，且由原告管理、使用，並繳付相關

稅賦及貸款，兩造間就系爭房地確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茲

原告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終止兩造間借名登

記契約之意思表示，而被告於收受該起訴狀繕本後即負有將

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之義務，爰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

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被告應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並無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實

則，兩造為男女朋友關係時，原告為使雙方有達成連理之可

能，承諾欲將系爭房地贈與伊，此有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間

伊曾向原告表示：「婚前也說隔壁房子給我(即被告)，跟你

(即原告)媽和嬸嬸，大嫂都說房子(即系爭房地)是給我

的」，原告回覆：「黃愛蘋你先搞清楚，那間房子不是給你

的不然給誰」之LINE對話紀錄可資證明，況原告於101年間

時，名下尚有其他不動產，何須僅因以系爭房地增貸未獲審

核通過，即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予伊？另原告主張系爭房地

之稅賦、貸款均由其繳納，並為管理、使用，然其提出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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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繳款單據均係寄至伊之娘家，況事實上，該等費用均是伊

所繳納，原告上開主張所言均與事實不符，且其片面主張兩

造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並未見其舉證以實其

說，自難認有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

項如下：

　㈠兩造於101年12月1日結婚，112年7月17日調解離婚。

　㈡系爭房地係原告於91年10月9日因繼承而取得。

　㈢原告曾於98年11月19日、99年5月28日以系爭房地向合庫銀

行九如分行抵押貸款1,487,200元、839,600元(即第一、二

筆抵押貸款)。

　㈣原告於101年5月22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

被告，被告於同日以系爭房地為抵押，向合庫銀行五甲分行

貸款3,400,000元(即第三筆抵押貸款)，所得款項部分用於

清償第一、二筆抵押貸款。

　㈤被告於111年11月14日以系爭房地為抵押，向元大銀行貸款

7,170,000元(即第四筆抵押貸款)，所得款項部分用於清償

第三筆抵押貸款餘額970,000元，餘額6,200,000元於111年1

1月17日匯入被告所申辦房貸帳戶內。

　㈥被告於111年11月23日臨櫃自房貸帳戶領取現金700,000元，

並將帳戶餘額5,498,451元全數轉出至被告玉山銀行帳戶。

　㈦被告於111年11月23日將所領得上開700,000元現金交付原

告，於隔日(24日)再自玉山銀行帳戶匯款4,000,000元給原

告，所餘貸款約1,500,000元則由被告自行保留運用。

　㈧就第四筆抵押貸款之還款方式，原則上係原告按月轉帳匯款

28,000元、被告按月轉帳匯款7,588元入房貸帳戶，由貸款

銀行自行扣取。兩造迄今仍以同樣模式清償貸款。

　㈨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存有借名登記契約，並以民事起

訴狀之送達為終止契約意思表示，民事起訴狀於113年4月3

日寄存於被告戶籍地，於113年4月13日發生送達效力。

四、本件爭點在於：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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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終止，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

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兩造於101年12月1日結婚，業於112年7月17日調解離

婚。原告於91年10月9日因分割繼承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

先後於98年11月19日、99年5月28日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向

合庫銀行九如分行貸得第一、二筆抵押貸款。嗣原告於101

年5月22日將系爭房地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被告，被告於同日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向合庫銀行五甲分行貸

得第三筆抵押貸款，所貸得款項部分並用以清償第一、二筆

貸款。原告又於111年11月14日以系爭房地向元大銀行抵押

貸得第四筆抵押貸款，其中970,000元用以清償原告第三筆

貸款餘額，被告另再提領、匯款共4,700,000元予原告，原

告、被告分別就第四筆抵押貸款中之5,670,000元、1,500,0

00元各自清償貸款本息。又原告以民事起訴狀之送達為終止

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該書狀於113年4月13日發

生送達效力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房地登記第二

類謄本及異動索引、合庫銀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系爭

房地地籍圖謄本、平面圖、登記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被

告戶籍謄本(見審訴卷第17至34、35至36、73至95、109

頁)、元大銀行客戶往來交易明細、原告合庫銀行存摺內頁

明細、原告合庫銀行授信戶結案資料查詢單(見本院卷第67

至72、233、235頁)在卷足稽，足認實在。

　㈡按所謂借名登記關係，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

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

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關係，仍由自己管

理、使用、處分，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

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關係。再者，不動產登記當事

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

記關係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73號

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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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

張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法律關係，為被告所否

認，則依上說明，應由原告就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負舉

證責任。經查：

　1.借名登記契約之借名人借用出名人名義以登記本人所有財

產，必出於特定動機或目的，常見者如節省稅捐、規避法律

上資格限制、隱匿財產、迴避債權人追討、借名周轉等，本

件原告就為何要借用被告名義乙節，係陳稱：101年間，兩

造已論及婚嫁，原告欲以系爭房地增貸以支應相關費用，惟

經合庫銀行審核未通過，係因原告截至101年總貸款金額約6

00萬元(包括系爭房地有2筆個人貸款約234萬元、高雄市○

○區○○街0巷0號房地1筆個人貸款195萬元、○○街0巷0號

房地1筆聯名貸款182萬元)，4筆貸款每月應償還本息達3.5

萬元以上，而原告當時年收入約30萬元，為此無法增貸，又

時間緊迫故與被告協商以借名登記方式貸款等語，並提出合

庫銀行授信戶結案資料查詢單為佐(見本院卷第215至217、2

35頁)，其中關於系爭房地、○○街0巷0號房地之貸款為被

告所不爭執，但關於○○街0巷0號房地之貸款，被告辯稱：

該筆貸款當時為共有人吳秀燕所借貸，原告僅為保人身分等

語，並提出合庫銀行存款憑條、吳秀燕與原告建物所有權狀

為證(見本院卷第323至325頁)，而依前開存款憑條所示，係

有款項存入吳秀燕合庫銀行帳戶，其存入帳號與該筆貸款之

貸款帳號相同，可見該筆貸款確是以吳秀燕名義洽借，則原

告上開所稱：該筆貸款亦為其本人貸款而須負擔貸款本息等

語，尚非無疑，職是，原告是否於其時因信用過度擴張、每

月須負擔高額貸款本息，導致以系爭房地增貸時銀行審核後

不願放貸，亦非無疑。又原告於101年時，名下除系爭房

地、○○街0巷0號、0號房地之不動產外，尚有坐落屏東縣

○○鄉○○○地○00○○○○○號碼高雄市○○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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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巷000號房地，此參上開建物所有權狀、卷附原告101至1

02年度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即明(見本院卷第29

至32頁)，即原告尚有其他財產得以抵押貸款，並非當然必

須以系爭房地增貸不可，從而，原告上揭所述須向被告借名

登記之緣由，尚難採信。

　2.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後，仍由其為使用、收益、處分

等語，亦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⑴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之地價稅、房屋稅向來由其繳交，並據提

出各年度繳款書收據為證(見審訴卷第37至59頁)，惟被告予

以否認，辯稱稅費均是由其繳納等語。查系爭房地之房屋稅

繳款書寄送地址為系爭房屋所在地址，而地價稅繳款書則是

寄往被告○○娘家地址，且兩造婚後同住於高雄市○○區○

○○路000巷000號建物，此為原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41

頁)，且為被告所未否認，原告提出該等繳款書收據，只能

證明文書資料目前在其持有中，然未能遽認稅款均是由其所

繳交，況兩造結婚後共同生活於上址，夫妻就日常家務可互

為代理，家計開銷亦共同分擔，縱認稅款由原告繳納，但可

能出於贈與、代償、家務分配或其他法律原因，尚非可概認

係因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

　⑵原告又主張系爭房地自98年起即出租他人，租賃契約以原告

名義與房客簽訂，租賃相關事宜諸如租金收取、房屋修繕亦

由其負責，以此為系爭房地由其管理使用之陳述，除提出房

屋租賃契約書共4份為證(見本院卷第85至121頁)，復有證人

即承租房客龔新智到院證稱：我從100年起迄今租住系爭房

地，租約一年一換，每月租金4,600元，我知道房屋所有權

人是原告，因從我入住後，遇到交租金及修繕都是找原告，

且我承租時的出租人也是原告，租金是以現金或匯款方式，

如匯款也是匯入原告帳戶，換約時，也是原告出面和我簽

約。我有見過被告，沒有接觸，只是知道有被告這個人，因

兩造之前同住○○巷000號，出入時會碰到，我沒聽任何人

說過屋主其實是被告，被告也未曾跟我收過租金，另原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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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抄錄電錶，電費我也是付給原告，從未見過被告來抄錶等

語(見本院卷第259至265頁)，惟原告所舉上開事證，固可證

明系爭房地對外出租事務一應由原告負責，但不能遽為認定

系爭房地所有權關係之憑斷，蓋前開租賃契約書所示承租人

吳祖涵自99年年始、龔新智自100年始即承租居住，其時系

爭房地所有權尚未變更，原告自任出租人乃理所當然，殆至

所有權移轉後，兩造就此房屋出租對外事宜，商議由熟稔其

事之原告繼續負責其事，尚無悖於情理，此情由被告於婚姻

存續期間，就系爭房屋及原告名下其他房屋亦有協助處理內

部事務，有被告提出其所製作之抄錶紀錄excel檔、水電費

繳款單據、訂購需用物品資料、房屋鐵捲門修繕照片等在卷

為憑(見本院卷第143、279、281至286、287至295、299

頁)，益見得證。

　⑶原告又主張：原告欲出售系爭房地，於111年8月18日委託永

慶不動產出售，可見系爭房地係由原告管領使用等語，並提

出永慶不動產委託書資料維護頁面、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及

其與仲介人員LINE對話為證(見本院卷第355至357、359至36

3、365至373頁)，然亦為被告所否認。惟查系爭房地出售須

被告同意，此觀上開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上委託人是被告親

自簽名，原告則僅在代理人欄位簽名即明，故憑上開資料僅

能認定系爭房地曾有出售計畫，並由原告負責與仲介人員接

洽處理。又於委託銷售之前，兩造就被告得否探視小孩而有

爭執，被告為此於111年8月12日以LINE訊息向原告表示：

「不用看小孩，房子也可以不用賣了」等語，而原告旋回覆

「妳試看看」、「妳不用上班」、「要鬧大一點」等訊息，

原告復於111年8月14日逕自傳送永慶不動產五甲捷運加盟店

之網頁地圖資料予被告，復又傳送訊息向被告稱：「你要看

他們就來門口等」等語，又因111年8月15日被告未到場，原

告又傳送：「妳出不出現」之訊息，被告未予回覆，原告連

續撥打語音電話10餘通予被告，再向被告傳送：「你們公司

血汗我幫妳」之訊息，此有兩造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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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第307頁)，則被告辯稱：會簽署上開銷售契約書，係

因原告強迫等語，尚非無憑，故原告首揭主張，核不足採。

　⑷原告再主張：因系爭房地銷售不如預期，兩造才再協議由被

告於111年11月14日以系爭房地向元大銀行抵押借款717萬元

(即第四次抵押貸款)，先代原告清償第三次抵押貸款餘額97

萬元後，餘款由原告分得470萬元，被告分得150萬元，並各

自負責清償貸款本息，足見系爭房地為原告管理使用等語，

被告雖不否認有向元大銀行貸款及就貸得金額為如上分配使

用，惟否認原告因此就對系爭房地有管理關係，並以上詞置

辯。經查，有用錢需要之人向有親誼之親朋請託，約定由親

朋以其名下財產向金融機構抵押貸款後，轉借供需用人運

用，且約定由需用人向金融機構清償貸款本息作為還款方式

之資金籌措模式，於民間資金周轉管道並非罕見，故有此情

形，尚非可逕認為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存在。次查，原告於

111年11月底以元大銀行清償97萬元貸款及獲分配470萬元，

須自行償付前開金額本息，原告隨即又於同年12月20日以名

下自強一路119巷101號房地向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抵押借款，

此有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5頁)，據

此事證，應可推認原告當時有鉅額資金需求，而依上說明，

原告因資金不足，請求被告以系爭房地抵押貸款後再行轉

借，原告自行負擔轉借部分之本息，即非無可能。

　⑸又若系爭房地確屬原告所有，僅借用被告名義登記，兩造均

明知其情，衡情原告當可隨時請求被告返還，惟原告就此陳

稱：因貸款尚未清償完畢，所以遲未請求被告過戶返還。被

告是我老婆，婚姻存續中，真的講不出來要她返還，怕夫妻

失和，所以我才要賣掉，以賣掉方式取回我的權利等語(見

本院卷第209頁)，原告上開關於為何不即早請求返還系爭房

地之解釋，核與常情未符，其所述怕夫妻失和予以賣屋方式

保護權益，亦與卷內事證所呈現實情有違，已如上敘明。又

原告就為何貸款中150萬元要分配給被告乙節，陳稱：150萬

元是我十多年前投資金額的十分之一，我是以1500萬元去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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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我們雙方在提離婚，被告認為我結婚後對她不好，我就

是留150萬元讓她去清償，讓她感受一下欠債的感覺，她的

感覺乘以十倍就是我的痛苦。這150萬元是我自己決定的，

我也有跟被告溝通過，她也有質疑這些貸款為何她不能分一

半，我有跟她說因為房子是我的。這次717萬元貸款是被告

要求的，112年我本來打算賣掉房子，被告覺得房子是她的

保障不希望我賣掉，後來有人打電話詢問被告是否要增貸，

她覺得可行就詢問我的意見，我也同意等語(見本院卷第205

頁)。然而，若系爭房地原屬原告所有，則原告要出售或為

其他處分，聽任其便，且111年8月簽訂銷售契約書之前，兩

造感情早已不睦，亦是原告強力要求出賣系爭房地，此由卷

附兩造LINE對話紀錄(即本院卷第307頁)即可得證，則於兩

造感情破裂情況下，被告認為房產為其保障而希求不賣，原

告應會置之不理，反之可見應是系爭房地被告有處分權能，

原告始須顧及其意見，而選擇增貸之籌資方法，此觀兩造11

1年9月14、20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380頁)，亦足

得證。又原告上開關於其讓被告取得150萬元貸款，目的是

要給被告感同身受當初原告投資的痛苦之說詞，誠屬匪夷所

思，無可採信。

　⑹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所舉事證，無從認定其對於系爭房地有

使用、收益及管理權能，其主張系爭房地係借名登記於被告

名下，已為終止契約而請求被告返還，尚屬無據。　

　3.又兩造前於日常生活爭執中，被告向原告表示：「婚前也是

說隔壁房子給我 跟你媽和嬸嬸 大嫂都說房子是給我的」等

語，而原告回覆：「黃愛蘋你先搞清楚」、「那間房子不是

給你的不然給誰你不知道法律上是什麼」、「我把鬧鐘房子

給你按照法律上來講就是你的就算我掛了我的小孩我媽都拿

不到」、「如果你這樣子想他就是一種保障」等語，有兩造

111年8月13日LINE對話紀錄在卷足稽(見本院卷第376頁)，

由對話內容足以確認原告明確知悉系爭房地是無償給與被告

無訛。又原告就系爭房地出租事務，亦曾向被告表示：「讓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你去處理看看我應該讓那個中風的繼續躺在你的房子等到他

高血壓糖尿病飯實在裡面發臭氾濫的時候」、「他已經沒有

辦法自由行到整個人只能躺在房間不吃飯不吃藥等死」、

「送到養護中心的時候血壓已經飆高到兩百多」、「就讓他

死在你的房子，你想一下你要怎麼處理」、「你不要告訴我

是叫我處理喔就像你說的我現在跟你的關係是怎樣」等語，

而被告回覆：「他跟你簽約　你說呢」等語，有兩造111年6

月9日之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3、376頁)，由

兩造對話內容，益足見系爭房地應為被告所有，惟是由原告

負責處理對外出租相關事宜，否則系爭房地如屬原告實質所

有，也是由原告出租，則關於租客事務本即應由原告負責處

理，何至於說是被告房子及如原告未處理，被告要如何之話

語，是益證兩造間不存在借名登記法律關係。

六、據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

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

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與

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

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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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00號
原      告  王家和  
訴訟代理人  陳偉展律師
被      告  黃愛蘋  


訴訟代理人  康皓智律師
複代理  人  李妍緹律師
            王琦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前於民國101年12月1日結婚，於112年7月17日調解離婚成立。原告於91年10月9日因繼承取得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0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權利範圍均為全部，下合稱系爭房地），並以系爭房地為擔保，陸續向訴外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庫銀行)九如分行於98年11月19日借款新臺幣(下同)1,487,200元(下稱第一筆抵押貸款)、於99年5月28日借款839,600元(下稱第二筆抵押貸款)，惟原告欲於101年間再以系爭房地增貸以支應兩造結婚相關費用時，因銀行不予核貸，遂與被告商議將系爭房地以買賣為登記原因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於101年5月22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由被告提供名義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向合庫銀行五甲分行借款3,400,000元(下稱第三筆抵押貸款)，所貸得款項用於清償第一、二筆抵押貸款及原告名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巷0號建物之部分貸款後，餘款用於兩造結婚之開銷，並約定第三筆抵押貸款債務由原告負責清償。嗣被告於111年11月14日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向元大商業銀行(下稱元大銀行)借款7,170,000元(下稱第四筆抵押貸款)，其中970,000元係用於清償第三筆抵押貸款餘額，其餘6,200,000元則於111年11月17日匯入被告所申辦房貸帳戶內，被告於111年11月23日臨櫃自房貸帳戶領取現金700,000元，餘額5,498,451元則全數轉出至被告玉山銀行帳戶，同日再將所領得上開700,000元現金交付原告，於隔日(24日)再自其玉山銀行帳戶匯款4,000,000元予原告，其餘約1,500,000元則由被告自行保留運用。兩造就該第四筆抵押貸款係按上開取得款項比例，各自負擔清償本息，亦即原告就取得之5,670,000元(計算式：970000＋0000000＝0000000)，按月轉帳匯款繳付本息28,000元，被告就取得之1,500,000元，按月轉帳匯款繳付本息7,588元。是以，被告固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惟其並無交付價金，系爭房地實為原告所有，且由原告管理、使用，並繳付相關稅賦及貸款，兩造間就系爭房地確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茲原告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而被告於收受該起訴狀繕本後即負有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之義務，爰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並無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實則，兩造為男女朋友關係時，原告為使雙方有達成連理之可能，承諾欲將系爭房地贈與伊，此有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間伊曾向原告表示：「婚前也說隔壁房子給我(即被告)，跟你(即原告)媽和嬸嬸，大嫂都說房子(即系爭房地)是給我的」，原告回覆：「黃愛蘋你先搞清楚，那間房子不是給你的不然給誰」之LINE對話紀錄可資證明，況原告於101年間時，名下尚有其他不動產，何須僅因以系爭房地增貸未獲審核通過，即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予伊？另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之稅賦、貸款均由其繳納，並為管理、使用，然其提出之相關繳款單據均係寄至伊之娘家，況事實上，該等費用均是伊所繳納，原告上開主張所言均與事實不符，且其片面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並未見其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有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項如下：
　㈠兩造於101年12月1日結婚，112年7月17日調解離婚。
　㈡系爭房地係原告於91年10月9日因繼承而取得。
　㈢原告曾於98年11月19日、99年5月28日以系爭房地向合庫銀行九如分行抵押貸款1,487,200元、839,600元(即第一、二筆抵押貸款)。
　㈣原告於101年5月22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被告，被告於同日以系爭房地為抵押，向合庫銀行五甲分行貸款3,400,000元(即第三筆抵押貸款)，所得款項部分用於清償第一、二筆抵押貸款。
　㈤被告於111年11月14日以系爭房地為抵押，向元大銀行貸款7,170,000元(即第四筆抵押貸款)，所得款項部分用於清償第三筆抵押貸款餘額970,000元，餘額6,200,000元於111年11月17日匯入被告所申辦房貸帳戶內。
　㈥被告於111年11月23日臨櫃自房貸帳戶領取現金700,000元，並將帳戶餘額5,498,451元全數轉出至被告玉山銀行帳戶。
　㈦被告於111年11月23日將所領得上開700,000元現金交付原告，於隔日(24日)再自玉山銀行帳戶匯款4,000,000元給原告，所餘貸款約1,500,000元則由被告自行保留運用。
　㈧就第四筆抵押貸款之還款方式，原則上係原告按月轉帳匯款28,000元、被告按月轉帳匯款7,588元入房貸帳戶，由貸款銀行自行扣取。兩造迄今仍以同樣模式清償貸款。
　㈨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存有借名登記契約，並以民事起訴狀之送達為終止契約意思表示，民事起訴狀於113年4月3日寄存於被告戶籍地，於113年4月13日發生送達效力。
四、本件爭點在於：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契約業經終止，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兩造於101年12月1日結婚，業於112年7月17日調解離婚。原告於91年10月9日因分割繼承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先後於98年11月19日、99年5月28日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向合庫銀行九如分行貸得第一、二筆抵押貸款。嗣原告於101年5月22日將系爭房地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被告於同日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向合庫銀行五甲分行貸得第三筆抵押貸款，所貸得款項部分並用以清償第一、二筆貸款。原告又於111年11月14日以系爭房地向元大銀行抵押貸得第四筆抵押貸款，其中970,000元用以清償原告第三筆貸款餘額，被告另再提領、匯款共4,700,000元予原告，原告、被告分別就第四筆抵押貸款中之5,670,000元、1,500,000元各自清償貸款本息。又原告以民事起訴狀之送達為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該書狀於113年4月13日發生送達效力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房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及異動索引、合庫銀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系爭房地地籍圖謄本、平面圖、登記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被告戶籍謄本(見審訴卷第17至34、35至36、73至95、109頁)、元大銀行客戶往來交易明細、原告合庫銀行存摺內頁明細、原告合庫銀行授信戶結案資料查詢單(見本院卷第67至72、233、235頁)在卷足稽，足認實在。
　㈡按所謂借名登記關係，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關係，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關係。再者，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關係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7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法律關係，為被告所否認，則依上說明，應由原告就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1.借名登記契約之借名人借用出名人名義以登記本人所有財產，必出於特定動機或目的，常見者如節省稅捐、規避法律上資格限制、隱匿財產、迴避債權人追討、借名周轉等，本件原告就為何要借用被告名義乙節，係陳稱：101年間，兩造已論及婚嫁，原告欲以系爭房地增貸以支應相關費用，惟經合庫銀行審核未通過，係因原告截至101年總貸款金額約600萬元(包括系爭房地有2筆個人貸款約234萬元、高雄市○○區○○街0巷0號房地1筆個人貸款195萬元、○○街0巷0號房地1筆聯名貸款182萬元)，4筆貸款每月應償還本息達3.5萬元以上，而原告當時年收入約30萬元，為此無法增貸，又時間緊迫故與被告協商以借名登記方式貸款等語，並提出合庫銀行授信戶結案資料查詢單為佐(見本院卷第215至217、235頁)，其中關於系爭房地、○○街0巷0號房地之貸款為被告所不爭執，但關於○○街0巷0號房地之貸款，被告辯稱：該筆貸款當時為共有人吳秀燕所借貸，原告僅為保人身分等語，並提出合庫銀行存款憑條、吳秀燕與原告建物所有權狀為證(見本院卷第323至325頁)，而依前開存款憑條所示，係有款項存入吳秀燕合庫銀行帳戶，其存入帳號與該筆貸款之貸款帳號相同，可見該筆貸款確是以吳秀燕名義洽借，則原告上開所稱：該筆貸款亦為其本人貸款而須負擔貸款本息等語，尚非無疑，職是，原告是否於其時因信用過度擴張、每月須負擔高額貸款本息，導致以系爭房地增貸時銀行審核後不願放貸，亦非無疑。又原告於101年時，名下除系爭房地、○○街0巷0號、0號房地之不動產外，尚有坐落屏東縣○○鄉○○○地○00○○○○○號碼高雄市○○區○○○路000巷000號房地，此參上開建物所有權狀、卷附原告101至102年度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即明(見本院卷第29至32頁)，即原告尚有其他財產得以抵押貸款，並非當然必須以系爭房地增貸不可，從而，原告上揭所述須向被告借名登記之緣由，尚難採信。
　2.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後，仍由其為使用、收益、處分等語，亦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⑴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之地價稅、房屋稅向來由其繳交，並據提出各年度繳款書收據為證(見審訴卷第37至59頁)，惟被告予以否認，辯稱稅費均是由其繳納等語。查系爭房地之房屋稅繳款書寄送地址為系爭房屋所在地址，而地價稅繳款書則是寄往被告○○娘家地址，且兩造婚後同住於高雄市○○區○○○路000巷000號建物，此為原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41頁)，且為被告所未否認，原告提出該等繳款書收據，只能證明文書資料目前在其持有中，然未能遽認稅款均是由其所繳交，況兩造結婚後共同生活於上址，夫妻就日常家務可互為代理，家計開銷亦共同分擔，縱認稅款由原告繳納，但可能出於贈與、代償、家務分配或其他法律原因，尚非可概認係因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
　⑵原告又主張系爭房地自98年起即出租他人，租賃契約以原告名義與房客簽訂，租賃相關事宜諸如租金收取、房屋修繕亦由其負責，以此為系爭房地由其管理使用之陳述，除提出房屋租賃契約書共4份為證(見本院卷第85至121頁)，復有證人即承租房客龔新智到院證稱：我從100年起迄今租住系爭房地，租約一年一換，每月租金4,600元，我知道房屋所有權人是原告，因從我入住後，遇到交租金及修繕都是找原告，且我承租時的出租人也是原告，租金是以現金或匯款方式，如匯款也是匯入原告帳戶，換約時，也是原告出面和我簽約。我有見過被告，沒有接觸，只是知道有被告這個人，因兩造之前同住○○巷000號，出入時會碰到，我沒聽任何人說過屋主其實是被告，被告也未曾跟我收過租金，另原告會來抄錄電錶，電費我也是付給原告，從未見過被告來抄錶等語(見本院卷第259至265頁)，惟原告所舉上開事證，固可證明系爭房地對外出租事務一應由原告負責，但不能遽為認定系爭房地所有權關係之憑斷，蓋前開租賃契約書所示承租人吳祖涵自99年年始、龔新智自100年始即承租居住，其時系爭房地所有權尚未變更，原告自任出租人乃理所當然，殆至所有權移轉後，兩造就此房屋出租對外事宜，商議由熟稔其事之原告繼續負責其事，尚無悖於情理，此情由被告於婚姻存續期間，就系爭房屋及原告名下其他房屋亦有協助處理內部事務，有被告提出其所製作之抄錶紀錄excel檔、水電費繳款單據、訂購需用物品資料、房屋鐵捲門修繕照片等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43、279、281至286、287至295、299頁)，益見得證。
　⑶原告又主張：原告欲出售系爭房地，於111年8月18日委託永慶不動產出售，可見系爭房地係由原告管領使用等語，並提出永慶不動產委託書資料維護頁面、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及其與仲介人員LINE對話為證(見本院卷第355至357、359至363、365至373頁)，然亦為被告所否認。惟查系爭房地出售須被告同意，此觀上開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上委託人是被告親自簽名，原告則僅在代理人欄位簽名即明，故憑上開資料僅能認定系爭房地曾有出售計畫，並由原告負責與仲介人員接洽處理。又於委託銷售之前，兩造就被告得否探視小孩而有爭執，被告為此於111年8月12日以LINE訊息向原告表示：「不用看小孩，房子也可以不用賣了」等語，而原告旋回覆「妳試看看」、「妳不用上班」、「要鬧大一點」等訊息，原告復於111年8月14日逕自傳送永慶不動產五甲捷運加盟店之網頁地圖資料予被告，復又傳送訊息向被告稱：「你要看他們就來門口等」等語，又因111年8月15日被告未到場，原告又傳送：「妳出不出現」之訊息，被告未予回覆，原告連續撥打語音電話10餘通予被告，再向被告傳送：「你們公司血汗我幫妳」之訊息，此有兩造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07頁)，則被告辯稱：會簽署上開銷售契約書，係因原告強迫等語，尚非無憑，故原告首揭主張，核不足採。
　⑷原告再主張：因系爭房地銷售不如預期，兩造才再協議由被告於111年11月14日以系爭房地向元大銀行抵押借款717萬元(即第四次抵押貸款)，先代原告清償第三次抵押貸款餘額97萬元後，餘款由原告分得470萬元，被告分得150萬元，並各自負責清償貸款本息，足見系爭房地為原告管理使用等語，被告雖不否認有向元大銀行貸款及就貸得金額為如上分配使用，惟否認原告因此就對系爭房地有管理關係，並以上詞置辯。經查，有用錢需要之人向有親誼之親朋請託，約定由親朋以其名下財產向金融機構抵押貸款後，轉借供需用人運用，且約定由需用人向金融機構清償貸款本息作為還款方式之資金籌措模式，於民間資金周轉管道並非罕見，故有此情形，尚非可逕認為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存在。次查，原告於111年11月底以元大銀行清償97萬元貸款及獲分配470萬元，須自行償付前開金額本息，原告隨即又於同年12月20日以名下自強一路119巷101號房地向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抵押借款，此有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5頁)，據此事證，應可推認原告當時有鉅額資金需求，而依上說明，原告因資金不足，請求被告以系爭房地抵押貸款後再行轉借，原告自行負擔轉借部分之本息，即非無可能。
　⑸又若系爭房地確屬原告所有，僅借用被告名義登記，兩造均明知其情，衡情原告當可隨時請求被告返還，惟原告就此陳稱：因貸款尚未清償完畢，所以遲未請求被告過戶返還。被告是我老婆，婚姻存續中，真的講不出來要她返還，怕夫妻失和，所以我才要賣掉，以賣掉方式取回我的權利等語(見本院卷第209頁)，原告上開關於為何不即早請求返還系爭房地之解釋，核與常情未符，其所述怕夫妻失和予以賣屋方式保護權益，亦與卷內事證所呈現實情有違，已如上敘明。又原告就為何貸款中150萬元要分配給被告乙節，陳稱：150萬元是我十多年前投資金額的十分之一，我是以1500萬元去創業，我們雙方在提離婚，被告認為我結婚後對她不好，我就是留150萬元讓她去清償，讓她感受一下欠債的感覺，她的感覺乘以十倍就是我的痛苦。這150萬元是我自己決定的，我也有跟被告溝通過，她也有質疑這些貸款為何她不能分一半，我有跟她說因為房子是我的。這次717萬元貸款是被告要求的，112年我本來打算賣掉房子，被告覺得房子是她的保障不希望我賣掉，後來有人打電話詢問被告是否要增貸，她覺得可行就詢問我的意見，我也同意等語(見本院卷第205頁)。然而，若系爭房地原屬原告所有，則原告要出售或為其他處分，聽任其便，且111年8月簽訂銷售契約書之前，兩造感情早已不睦，亦是原告強力要求出賣系爭房地，此由卷附兩造LINE對話紀錄(即本院卷第307頁)即可得證，則於兩造感情破裂情況下，被告認為房產為其保障而希求不賣，原告應會置之不理，反之可見應是系爭房地被告有處分權能，原告始須顧及其意見，而選擇增貸之籌資方法，此觀兩造111年9月14、20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380頁)，亦足得證。又原告上開關於其讓被告取得150萬元貸款，目的是要給被告感同身受當初原告投資的痛苦之說詞，誠屬匪夷所思，無可採信。
　⑹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所舉事證，無從認定其對於系爭房地有使用、收益及管理權能，其主張系爭房地係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已為終止契約而請求被告返還，尚屬無據。　
　3.又兩造前於日常生活爭執中，被告向原告表示：「婚前也是說隔壁房子給我 跟你媽和嬸嬸 大嫂都說房子是給我的」等語，而原告回覆：「黃愛蘋你先搞清楚」、「那間房子不是給你的不然給誰你不知道法律上是什麼」、「我把鬧鐘房子給你按照法律上來講就是你的就算我掛了我的小孩我媽都拿不到」、「如果你這樣子想他就是一種保障」等語，有兩造111年8月13日LINE對話紀錄在卷足稽(見本院卷第376頁)，由對話內容足以確認原告明確知悉系爭房地是無償給與被告無訛。又原告就系爭房地出租事務，亦曾向被告表示：「讓你去處理看看我應該讓那個中風的繼續躺在你的房子等到他高血壓糖尿病飯實在裡面發臭氾濫的時候」、「他已經沒有辦法自由行到整個人只能躺在房間不吃飯不吃藥等死」、「送到養護中心的時候血壓已經飆高到兩百多」、「就讓他死在你的房子，你想一下你要怎麼處理」、「你不要告訴我是叫我處理喔就像你說的我現在跟你的關係是怎樣」等語，而被告回覆：「他跟你簽約　你說呢」等語，有兩造111年6月9日之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3、376頁)，由兩造對話內容，益足見系爭房地應為被告所有，惟是由原告負責處理對外出租相關事宜，否則系爭房地如屬原告實質所有，也是由原告出租，則關於租客事務本即應由原告負責處理，何至於說是被告房子及如原告未處理，被告要如何之話語，是益證兩造間不存在借名登記法律關係。
六、據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與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00號
原      告  王家和  
訴訟代理人  陳偉展律師
被      告  黃愛蘋  

訴訟代理人  康皓智律師
複代理  人  李妍緹律師
            王琦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前於民國101年12月1日結婚，於112年7
    月17日調解離婚成立。原告於91年10月9日因繼承取得坐落
    高雄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0000建號建物(
    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權利範圍均為全部，
    下合稱系爭房地），並以系爭房地為擔保，陸續向訴外人合
    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庫銀行)九如分行於98年11月19日借
    款新臺幣(下同)1,487,200元(下稱第一筆抵押貸款)、於99
    年5月28日借款839,600元(下稱第二筆抵押貸款)，惟原告欲
    於101年間再以系爭房地增貸以支應兩造結婚相關費用時，
    因銀行不予核貸，遂與被告商議將系爭房地以買賣為登記原
    因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於101年5月22日完成所有權移轉
    登記，由被告提供名義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向合庫銀行五甲分
    行借款3,400,000元(下稱第三筆抵押貸款)，所貸得款項用
    於清償第一、二筆抵押貸款及原告名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
    ○○街0巷0號建物之部分貸款後，餘款用於兩造結婚之開銷，
    並約定第三筆抵押貸款債務由原告負責清償。嗣被告於111
    年11月14日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向元大商業銀行(下稱元大銀
    行)借款7,170,000元(下稱第四筆抵押貸款)，其中970,000
    元係用於清償第三筆抵押貸款餘額，其餘6,200,000元則於1
    11年11月17日匯入被告所申辦房貸帳戶內，被告於111年11
    月23日臨櫃自房貸帳戶領取現金700,000元，餘額5,498,451
    元則全數轉出至被告玉山銀行帳戶，同日再將所領得上開70
    0,000元現金交付原告，於隔日(24日)再自其玉山銀行帳戶
    匯款4,000,000元予原告，其餘約1,500,000元則由被告自行
    保留運用。兩造就該第四筆抵押貸款係按上開取得款項比例
    ，各自負擔清償本息，亦即原告就取得之5,670,000元(計算
    式：970000＋0000000＝0000000)，按月轉帳匯款繳付本息28,
    000元，被告就取得之1,500,000元，按月轉帳匯款繳付本息
    7,588元。是以，被告固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登記為系爭房地
    所有權人，惟其並無交付價金，系爭房地實為原告所有，且
    由原告管理、使用，並繳付相關稅賦及貸款，兩造間就系爭
    房地確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茲原告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
    送達被告作為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而被告
    於收受該起訴狀繕本後即負有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之
    義務，爰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
    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
    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並無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實則
    ，兩造為男女朋友關係時，原告為使雙方有達成連理之可能
    ，承諾欲將系爭房地贈與伊，此有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間伊
    曾向原告表示：「婚前也說隔壁房子給我(即被告)，跟你(
    即原告)媽和嬸嬸，大嫂都說房子(即系爭房地)是給我的」
    ，原告回覆：「黃愛蘋你先搞清楚，那間房子不是給你的不
    然給誰」之LINE對話紀錄可資證明，況原告於101年間時，
    名下尚有其他不動產，何須僅因以系爭房地增貸未獲審核通
    過，即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予伊？另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之稅
    賦、貸款均由其繳納，並為管理、使用，然其提出之相關繳
    款單據均係寄至伊之娘家，況事實上，該等費用均是伊所繳
    納，原告上開主張所言均與事實不符，且其片面主張兩造間
    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並未見其舉證以實其說，
    自難認有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
    項如下：
　㈠兩造於101年12月1日結婚，112年7月17日調解離婚。
　㈡系爭房地係原告於91年10月9日因繼承而取得。
　㈢原告曾於98年11月19日、99年5月28日以系爭房地向合庫銀行
    九如分行抵押貸款1,487,200元、839,600元(即第一、二筆
    抵押貸款)。
　㈣原告於101年5月22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
    被告，被告於同日以系爭房地為抵押，向合庫銀行五甲分行
    貸款3,400,000元(即第三筆抵押貸款)，所得款項部分用於
    清償第一、二筆抵押貸款。
　㈤被告於111年11月14日以系爭房地為抵押，向元大銀行貸款7,
    170,000元(即第四筆抵押貸款)，所得款項部分用於清償第
    三筆抵押貸款餘額970,000元，餘額6,200,000元於111年11
    月17日匯入被告所申辦房貸帳戶內。
　㈥被告於111年11月23日臨櫃自房貸帳戶領取現金700,000元，
    並將帳戶餘額5,498,451元全數轉出至被告玉山銀行帳戶。
　㈦被告於111年11月23日將所領得上開700,000元現金交付原告
    ，於隔日(24日)再自玉山銀行帳戶匯款4,000,000元給原告
    ，所餘貸款約1,500,000元則由被告自行保留運用。
　㈧就第四筆抵押貸款之還款方式，原則上係原告按月轉帳匯款2
    8,000元、被告按月轉帳匯款7,588元入房貸帳戶，由貸款銀
    行自行扣取。兩造迄今仍以同樣模式清償貸款。
　㈨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存有借名登記契約，並以民事起
    訴狀之送達為終止契約意思表示，民事起訴狀於113年4月3
    日寄存於被告戶籍地，於113年4月13日發生送達效力。
四、本件爭點在於：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契約
    業經終止，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
    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兩造於101年12月1日結婚，業於112年7月17日調解離婚
    。原告於91年10月9日因分割繼承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先
    後於98年11月19日、99年5月28日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向合
    庫銀行九如分行貸得第一、二筆抵押貸款。嗣原告於101年5
    月22日將系爭房地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
    ，被告於同日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向合庫銀行五甲分行貸得第
    三筆抵押貸款，所貸得款項部分並用以清償第一、二筆貸款
    。原告又於111年11月14日以系爭房地向元大銀行抵押貸得
    第四筆抵押貸款，其中970,000元用以清償原告第三筆貸款
    餘額，被告另再提領、匯款共4,700,000元予原告，原告、
    被告分別就第四筆抵押貸款中之5,670,000元、1,500,000元
    各自清償貸款本息。又原告以民事起訴狀之送達為終止兩造
    間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該書狀於113年4月13日發生送
    達效力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房地登記第二類謄
    本及異動索引、合庫銀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系爭房地
    地籍圖謄本、平面圖、登記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被告戶
    籍謄本(見審訴卷第17至34、35至36、73至95、109頁)、元
    大銀行客戶往來交易明細、原告合庫銀行存摺內頁明細、原
    告合庫銀行授信戶結案資料查詢單(見本院卷第67至72、233
    、235頁)在卷足稽，足認實在。
　㈡按所謂借名登記關係，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
    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
    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關係，仍由自己管
    理、使用、處分，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
    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關係。再者，不動產登記當事
    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
    記關係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73號
    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
    ，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
    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
    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
    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法律關係，為被告所否認，
    則依上說明，應由原告就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經查：
　1.借名登記契約之借名人借用出名人名義以登記本人所有財產
    ，必出於特定動機或目的，常見者如節省稅捐、規避法律上
    資格限制、隱匿財產、迴避債權人追討、借名周轉等，本件
    原告就為何要借用被告名義乙節，係陳稱：101年間，兩造
    已論及婚嫁，原告欲以系爭房地增貸以支應相關費用，惟經
    合庫銀行審核未通過，係因原告截至101年總貸款金額約600
    萬元(包括系爭房地有2筆個人貸款約234萬元、高雄市○○區○
    ○街0巷0號房地1筆個人貸款195萬元、○○街0巷0號房地1筆聯
    名貸款182萬元)，4筆貸款每月應償還本息達3.5萬元以上，
    而原告當時年收入約30萬元，為此無法增貸，又時間緊迫故
    與被告協商以借名登記方式貸款等語，並提出合庫銀行授信
    戶結案資料查詢單為佐(見本院卷第215至217、235頁)，其
    中關於系爭房地、○○街0巷0號房地之貸款為被告所不爭執，
    但關於○○街0巷0號房地之貸款，被告辯稱：該筆貸款當時為
    共有人吳秀燕所借貸，原告僅為保人身分等語，並提出合庫
    銀行存款憑條、吳秀燕與原告建物所有權狀為證(見本院卷
    第323至325頁)，而依前開存款憑條所示，係有款項存入吳
    秀燕合庫銀行帳戶，其存入帳號與該筆貸款之貸款帳號相同
    ，可見該筆貸款確是以吳秀燕名義洽借，則原告上開所稱：
    該筆貸款亦為其本人貸款而須負擔貸款本息等語，尚非無疑
    ，職是，原告是否於其時因信用過度擴張、每月須負擔高額
    貸款本息，導致以系爭房地增貸時銀行審核後不願放貸，亦
    非無疑。又原告於101年時，名下除系爭房地、○○街0巷0號
    、0號房地之不動產外，尚有坐落屏東縣○○鄉○○○地○00○○○○○
    號碼高雄市○○區○○○路000巷000號房地，此參上開建物所有
    權狀、卷附原告101至102年度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
    單即明(見本院卷第29至32頁)，即原告尚有其他財產得以抵
    押貸款，並非當然必須以系爭房地增貸不可，從而，原告上
    揭所述須向被告借名登記之緣由，尚難採信。
　2.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後，仍由其為使用、收益、處分
    等語，亦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⑴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之地價稅、房屋稅向來由其繳交，並據提
    出各年度繳款書收據為證(見審訴卷第37至59頁)，惟被告予
    以否認，辯稱稅費均是由其繳納等語。查系爭房地之房屋稅
    繳款書寄送地址為系爭房屋所在地址，而地價稅繳款書則是
    寄往被告○○娘家地址，且兩造婚後同住於高雄市○○區○○○路0
    00巷000號建物，此為原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41頁)，且
    為被告所未否認，原告提出該等繳款書收據，只能證明文書
    資料目前在其持有中，然未能遽認稅款均是由其所繳交，況
    兩造結婚後共同生活於上址，夫妻就日常家務可互為代理，
    家計開銷亦共同分擔，縱認稅款由原告繳納，但可能出於贈
    與、代償、家務分配或其他法律原因，尚非可概認係因就系
    爭房地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
　⑵原告又主張系爭房地自98年起即出租他人，租賃契約以原告
    名義與房客簽訂，租賃相關事宜諸如租金收取、房屋修繕亦
    由其負責，以此為系爭房地由其管理使用之陳述，除提出房
    屋租賃契約書共4份為證(見本院卷第85至121頁)，復有證人
    即承租房客龔新智到院證稱：我從100年起迄今租住系爭房
    地，租約一年一換，每月租金4,600元，我知道房屋所有權
    人是原告，因從我入住後，遇到交租金及修繕都是找原告，
    且我承租時的出租人也是原告，租金是以現金或匯款方式，
    如匯款也是匯入原告帳戶，換約時，也是原告出面和我簽約
    。我有見過被告，沒有接觸，只是知道有被告這個人，因兩
    造之前同住○○巷000號，出入時會碰到，我沒聽任何人說過
    屋主其實是被告，被告也未曾跟我收過租金，另原告會來抄
    錄電錶，電費我也是付給原告，從未見過被告來抄錶等語(
    見本院卷第259至265頁)，惟原告所舉上開事證，固可證明
    系爭房地對外出租事務一應由原告負責，但不能遽為認定系
    爭房地所有權關係之憑斷，蓋前開租賃契約書所示承租人吳
    祖涵自99年年始、龔新智自100年始即承租居住，其時系爭
    房地所有權尚未變更，原告自任出租人乃理所當然，殆至所
    有權移轉後，兩造就此房屋出租對外事宜，商議由熟稔其事
    之原告繼續負責其事，尚無悖於情理，此情由被告於婚姻存
    續期間，就系爭房屋及原告名下其他房屋亦有協助處理內部
    事務，有被告提出其所製作之抄錶紀錄excel檔、水電費繳
    款單據、訂購需用物品資料、房屋鐵捲門修繕照片等在卷為
    憑(見本院卷第143、279、281至286、287至295、299頁)，
    益見得證。
　⑶原告又主張：原告欲出售系爭房地，於111年8月18日委託永
    慶不動產出售，可見系爭房地係由原告管領使用等語，並提
    出永慶不動產委託書資料維護頁面、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及
    其與仲介人員LINE對話為證(見本院卷第355至357、359至36
    3、365至373頁)，然亦為被告所否認。惟查系爭房地出售須
    被告同意，此觀上開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上委託人是被告親
    自簽名，原告則僅在代理人欄位簽名即明，故憑上開資料僅
    能認定系爭房地曾有出售計畫，並由原告負責與仲介人員接
    洽處理。又於委託銷售之前，兩造就被告得否探視小孩而有
    爭執，被告為此於111年8月12日以LINE訊息向原告表示：「
    不用看小孩，房子也可以不用賣了」等語，而原告旋回覆「
    妳試看看」、「妳不用上班」、「要鬧大一點」等訊息，原
    告復於111年8月14日逕自傳送永慶不動產五甲捷運加盟店之
    網頁地圖資料予被告，復又傳送訊息向被告稱：「你要看他
    們就來門口等」等語，又因111年8月15日被告未到場，原告
    又傳送：「妳出不出現」之訊息，被告未予回覆，原告連續
    撥打語音電話10餘通予被告，再向被告傳送：「你們公司血
    汗我幫妳」之訊息，此有兩造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307頁)，則被告辯稱：會簽署上開銷售契約書，係因
    原告強迫等語，尚非無憑，故原告首揭主張，核不足採。
　⑷原告再主張：因系爭房地銷售不如預期，兩造才再協議由被
    告於111年11月14日以系爭房地向元大銀行抵押借款717萬元
    (即第四次抵押貸款)，先代原告清償第三次抵押貸款餘額97
    萬元後，餘款由原告分得470萬元，被告分得150萬元，並各
    自負責清償貸款本息，足見系爭房地為原告管理使用等語，
    被告雖不否認有向元大銀行貸款及就貸得金額為如上分配使
    用，惟否認原告因此就對系爭房地有管理關係，並以上詞置
    辯。經查，有用錢需要之人向有親誼之親朋請託，約定由親
    朋以其名下財產向金融機構抵押貸款後，轉借供需用人運用
    ，且約定由需用人向金融機構清償貸款本息作為還款方式之
    資金籌措模式，於民間資金周轉管道並非罕見，故有此情形
    ，尚非可逕認為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存在。次查，原告於11
    1年11月底以元大銀行清償97萬元貸款及獲分配470萬元，須
    自行償付前開金額本息，原告隨即又於同年12月20日以名下
    自強一路119巷101號房地向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抵押借款，此
    有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5頁)，據此
    事證，應可推認原告當時有鉅額資金需求，而依上說明，原
    告因資金不足，請求被告以系爭房地抵押貸款後再行轉借，
    原告自行負擔轉借部分之本息，即非無可能。
　⑸又若系爭房地確屬原告所有，僅借用被告名義登記，兩造均
    明知其情，衡情原告當可隨時請求被告返還，惟原告就此陳
    稱：因貸款尚未清償完畢，所以遲未請求被告過戶返還。被
    告是我老婆，婚姻存續中，真的講不出來要她返還，怕夫妻
    失和，所以我才要賣掉，以賣掉方式取回我的權利等語(見
    本院卷第209頁)，原告上開關於為何不即早請求返還系爭房
    地之解釋，核與常情未符，其所述怕夫妻失和予以賣屋方式
    保護權益，亦與卷內事證所呈現實情有違，已如上敘明。又
    原告就為何貸款中150萬元要分配給被告乙節，陳稱：150萬
    元是我十多年前投資金額的十分之一，我是以1500萬元去創
    業，我們雙方在提離婚，被告認為我結婚後對她不好，我就
    是留150萬元讓她去清償，讓她感受一下欠債的感覺，她的
    感覺乘以十倍就是我的痛苦。這150萬元是我自己決定的，
    我也有跟被告溝通過，她也有質疑這些貸款為何她不能分一
    半，我有跟她說因為房子是我的。這次717萬元貸款是被告
    要求的，112年我本來打算賣掉房子，被告覺得房子是她的
    保障不希望我賣掉，後來有人打電話詢問被告是否要增貸，
    她覺得可行就詢問我的意見，我也同意等語(見本院卷第205
    頁)。然而，若系爭房地原屬原告所有，則原告要出售或為
    其他處分，聽任其便，且111年8月簽訂銷售契約書之前，兩
    造感情早已不睦，亦是原告強力要求出賣系爭房地，此由卷
    附兩造LINE對話紀錄(即本院卷第307頁)即可得證，則於兩
    造感情破裂情況下，被告認為房產為其保障而希求不賣，原
    告應會置之不理，反之可見應是系爭房地被告有處分權能，
    原告始須顧及其意見，而選擇增貸之籌資方法，此觀兩造11
    1年9月14、20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380頁)，亦足
    得證。又原告上開關於其讓被告取得150萬元貸款，目的是
    要給被告感同身受當初原告投資的痛苦之說詞，誠屬匪夷所
    思，無可採信。
　⑹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所舉事證，無從認定其對於系爭房地有
    使用、收益及管理權能，其主張系爭房地係借名登記於被告
    名下，已為終止契約而請求被告返還，尚屬無據。　
　3.又兩造前於日常生活爭執中，被告向原告表示：「婚前也是
    說隔壁房子給我 跟你媽和嬸嬸 大嫂都說房子是給我的」等
    語，而原告回覆：「黃愛蘋你先搞清楚」、「那間房子不是
    給你的不然給誰你不知道法律上是什麼」、「我把鬧鐘房子
    給你按照法律上來講就是你的就算我掛了我的小孩我媽都拿
    不到」、「如果你這樣子想他就是一種保障」等語，有兩造
    111年8月13日LINE對話紀錄在卷足稽(見本院卷第376頁)，
    由對話內容足以確認原告明確知悉系爭房地是無償給與被告
    無訛。又原告就系爭房地出租事務，亦曾向被告表示：「讓
    你去處理看看我應該讓那個中風的繼續躺在你的房子等到他
    高血壓糖尿病飯實在裡面發臭氾濫的時候」、「他已經沒有
    辦法自由行到整個人只能躺在房間不吃飯不吃藥等死」、「
    送到養護中心的時候血壓已經飆高到兩百多」、「就讓他死
    在你的房子，你想一下你要怎麼處理」、「你不要告訴我是
    叫我處理喔就像你說的我現在跟你的關係是怎樣」等語，而
    被告回覆：「他跟你簽約　你說呢」等語，有兩造111年6月
    9日之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3、376頁)，由兩
    造對話內容，益足見系爭房地應為被告所有，惟是由原告負
    責處理對外出租相關事宜，否則系爭房地如屬原告實質所有
    ，也是由原告出租，則關於租客事務本即應由原告負責處理
    ，何至於說是被告房子及如原告未處理，被告要如何之話語
    ，是益證兩造間不存在借名登記法律關係。
六、據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
    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
    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與
    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明
    。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00號
原      告  王家和  
訴訟代理人  陳偉展律師
被      告  黃愛蘋  

訴訟代理人  康皓智律師
複代理  人  李妍緹律師
            王琦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前於民國101年12月1日結婚，於112年7月17日調解離婚成立。原告於91年10月9日因繼承取得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0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權利範圍均為全部，下合稱系爭房地），並以系爭房地為擔保，陸續向訴外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下稱合庫銀行)九如分行於98年11月19日借款新臺幣(下同)1,487,200元(下稱第一筆抵押貸款)、於99年5月28日借款839,600元(下稱第二筆抵押貸款)，惟原告欲於101年間再以系爭房地增貸以支應兩造結婚相關費用時，因銀行不予核貸，遂與被告商議將系爭房地以買賣為登記原因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於101年5月22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由被告提供名義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向合庫銀行五甲分行借款3,400,000元(下稱第三筆抵押貸款)，所貸得款項用於清償第一、二筆抵押貸款及原告名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巷0號建物之部分貸款後，餘款用於兩造結婚之開銷，並約定第三筆抵押貸款債務由原告負責清償。嗣被告於111年11月14日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向元大商業銀行(下稱元大銀行)借款7,170,000元(下稱第四筆抵押貸款)，其中970,000元係用於清償第三筆抵押貸款餘額，其餘6,200,000元則於111年11月17日匯入被告所申辦房貸帳戶內，被告於111年11月23日臨櫃自房貸帳戶領取現金700,000元，餘額5,498,451元則全數轉出至被告玉山銀行帳戶，同日再將所領得上開700,000元現金交付原告，於隔日(24日)再自其玉山銀行帳戶匯款4,000,000元予原告，其餘約1,500,000元則由被告自行保留運用。兩造就該第四筆抵押貸款係按上開取得款項比例，各自負擔清償本息，亦即原告就取得之5,670,000元(計算式：970000＋0000000＝0000000)，按月轉帳匯款繳付本息28,000元，被告就取得之1,500,000元，按月轉帳匯款繳付本息7,588元。是以，被告固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惟其並無交付價金，系爭房地實為原告所有，且由原告管理、使用，並繳付相關稅賦及貸款，兩造間就系爭房地確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茲原告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而被告於收受該起訴狀繕本後即負有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之義務，爰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並無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實則，兩造為男女朋友關係時，原告為使雙方有達成連理之可能，承諾欲將系爭房地贈與伊，此有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間伊曾向原告表示：「婚前也說隔壁房子給我(即被告)，跟你(即原告)媽和嬸嬸，大嫂都說房子(即系爭房地)是給我的」，原告回覆：「黃愛蘋你先搞清楚，那間房子不是給你的不然給誰」之LINE對話紀錄可資證明，況原告於101年間時，名下尚有其他不動產，何須僅因以系爭房地增貸未獲審核通過，即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予伊？另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之稅賦、貸款均由其繳納，並為管理、使用，然其提出之相關繳款單據均係寄至伊之娘家，況事實上，該等費用均是伊所繳納，原告上開主張所言均與事實不符，且其片面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並未見其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有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項如下：
　㈠兩造於101年12月1日結婚，112年7月17日調解離婚。
　㈡系爭房地係原告於91年10月9日因繼承而取得。
　㈢原告曾於98年11月19日、99年5月28日以系爭房地向合庫銀行九如分行抵押貸款1,487,200元、839,600元(即第一、二筆抵押貸款)。
　㈣原告於101年5月22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被告，被告於同日以系爭房地為抵押，向合庫銀行五甲分行貸款3,400,000元(即第三筆抵押貸款)，所得款項部分用於清償第一、二筆抵押貸款。
　㈤被告於111年11月14日以系爭房地為抵押，向元大銀行貸款7,170,000元(即第四筆抵押貸款)，所得款項部分用於清償第三筆抵押貸款餘額970,000元，餘額6,200,000元於111年11月17日匯入被告所申辦房貸帳戶內。
　㈥被告於111年11月23日臨櫃自房貸帳戶領取現金700,000元，並將帳戶餘額5,498,451元全數轉出至被告玉山銀行帳戶。
　㈦被告於111年11月23日將所領得上開700,000元現金交付原告，於隔日(24日)再自玉山銀行帳戶匯款4,000,000元給原告，所餘貸款約1,500,000元則由被告自行保留運用。
　㈧就第四筆抵押貸款之還款方式，原則上係原告按月轉帳匯款28,000元、被告按月轉帳匯款7,588元入房貸帳戶，由貸款銀行自行扣取。兩造迄今仍以同樣模式清償貸款。
　㈨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存有借名登記契約，並以民事起訴狀之送達為終止契約意思表示，民事起訴狀於113年4月3日寄存於被告戶籍地，於113年4月13日發生送達效力。
四、本件爭點在於：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之借名登記契約業經終止，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兩造於101年12月1日結婚，業於112年7月17日調解離婚。原告於91年10月9日因分割繼承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先後於98年11月19日、99年5月28日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向合庫銀行九如分行貸得第一、二筆抵押貸款。嗣原告於101年5月22日將系爭房地以買賣為原因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被告於同日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向合庫銀行五甲分行貸得第三筆抵押貸款，所貸得款項部分並用以清償第一、二筆貸款。原告又於111年11月14日以系爭房地向元大銀行抵押貸得第四筆抵押貸款，其中970,000元用以清償原告第三筆貸款餘額，被告另再提領、匯款共4,700,000元予原告，原告、被告分別就第四筆抵押貸款中之5,670,000元、1,500,000元各自清償貸款本息。又原告以民事起訴狀之送達為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該書狀於113年4月13日發生送達效力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房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及異動索引、合庫銀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系爭房地地籍圖謄本、平面圖、登記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被告戶籍謄本(見審訴卷第17至34、35至36、73至95、109頁)、元大銀行客戶往來交易明細、原告合庫銀行存摺內頁明細、原告合庫銀行授信戶結案資料查詢單(見本院卷第67至72、233、235頁)在卷足稽，足認實在。
　㈡按所謂借名登記關係，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關係，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關係。再者，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關係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7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存在借名登記法律關係，為被告所否認，則依上說明，應由原告就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
　1.借名登記契約之借名人借用出名人名義以登記本人所有財產，必出於特定動機或目的，常見者如節省稅捐、規避法律上資格限制、隱匿財產、迴避債權人追討、借名周轉等，本件原告就為何要借用被告名義乙節，係陳稱：101年間，兩造已論及婚嫁，原告欲以系爭房地增貸以支應相關費用，惟經合庫銀行審核未通過，係因原告截至101年總貸款金額約600萬元(包括系爭房地有2筆個人貸款約234萬元、高雄市○○區○○街0巷0號房地1筆個人貸款195萬元、○○街0巷0號房地1筆聯名貸款182萬元)，4筆貸款每月應償還本息達3.5萬元以上，而原告當時年收入約30萬元，為此無法增貸，又時間緊迫故與被告協商以借名登記方式貸款等語，並提出合庫銀行授信戶結案資料查詢單為佐(見本院卷第215至217、235頁)，其中關於系爭房地、○○街0巷0號房地之貸款為被告所不爭執，但關於○○街0巷0號房地之貸款，被告辯稱：該筆貸款當時為共有人吳秀燕所借貸，原告僅為保人身分等語，並提出合庫銀行存款憑條、吳秀燕與原告建物所有權狀為證(見本院卷第323至325頁)，而依前開存款憑條所示，係有款項存入吳秀燕合庫銀行帳戶，其存入帳號與該筆貸款之貸款帳號相同，可見該筆貸款確是以吳秀燕名義洽借，則原告上開所稱：該筆貸款亦為其本人貸款而須負擔貸款本息等語，尚非無疑，職是，原告是否於其時因信用過度擴張、每月須負擔高額貸款本息，導致以系爭房地增貸時銀行審核後不願放貸，亦非無疑。又原告於101年時，名下除系爭房地、○○街0巷0號、0號房地之不動產外，尚有坐落屏東縣○○鄉○○○地○00○○○○○號碼高雄市○○區○○○路000巷000號房地，此參上開建物所有權狀、卷附原告101至102年度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即明(見本院卷第29至32頁)，即原告尚有其他財產得以抵押貸款，並非當然必須以系爭房地增貸不可，從而，原告上揭所述須向被告借名登記之緣由，尚難採信。
　2.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後，仍由其為使用、收益、處分等語，亦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⑴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之地價稅、房屋稅向來由其繳交，並據提出各年度繳款書收據為證(見審訴卷第37至59頁)，惟被告予以否認，辯稱稅費均是由其繳納等語。查系爭房地之房屋稅繳款書寄送地址為系爭房屋所在地址，而地價稅繳款書則是寄往被告○○娘家地址，且兩造婚後同住於高雄市○○區○○○路000巷000號建物，此為原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41頁)，且為被告所未否認，原告提出該等繳款書收據，只能證明文書資料目前在其持有中，然未能遽認稅款均是由其所繳交，況兩造結婚後共同生活於上址，夫妻就日常家務可互為代理，家計開銷亦共同分擔，縱認稅款由原告繳納，但可能出於贈與、代償、家務分配或其他法律原因，尚非可概認係因就系爭房地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
　⑵原告又主張系爭房地自98年起即出租他人，租賃契約以原告名義與房客簽訂，租賃相關事宜諸如租金收取、房屋修繕亦由其負責，以此為系爭房地由其管理使用之陳述，除提出房屋租賃契約書共4份為證(見本院卷第85至121頁)，復有證人即承租房客龔新智到院證稱：我從100年起迄今租住系爭房地，租約一年一換，每月租金4,600元，我知道房屋所有權人是原告，因從我入住後，遇到交租金及修繕都是找原告，且我承租時的出租人也是原告，租金是以現金或匯款方式，如匯款也是匯入原告帳戶，換約時，也是原告出面和我簽約。我有見過被告，沒有接觸，只是知道有被告這個人，因兩造之前同住○○巷000號，出入時會碰到，我沒聽任何人說過屋主其實是被告，被告也未曾跟我收過租金，另原告會來抄錄電錶，電費我也是付給原告，從未見過被告來抄錶等語(見本院卷第259至265頁)，惟原告所舉上開事證，固可證明系爭房地對外出租事務一應由原告負責，但不能遽為認定系爭房地所有權關係之憑斷，蓋前開租賃契約書所示承租人吳祖涵自99年年始、龔新智自100年始即承租居住，其時系爭房地所有權尚未變更，原告自任出租人乃理所當然，殆至所有權移轉後，兩造就此房屋出租對外事宜，商議由熟稔其事之原告繼續負責其事，尚無悖於情理，此情由被告於婚姻存續期間，就系爭房屋及原告名下其他房屋亦有協助處理內部事務，有被告提出其所製作之抄錶紀錄excel檔、水電費繳款單據、訂購需用物品資料、房屋鐵捲門修繕照片等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43、279、281至286、287至295、299頁)，益見得證。
　⑶原告又主張：原告欲出售系爭房地，於111年8月18日委託永慶不動產出售，可見系爭房地係由原告管領使用等語，並提出永慶不動產委託書資料維護頁面、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及其與仲介人員LINE對話為證(見本院卷第355至357、359至363、365至373頁)，然亦為被告所否認。惟查系爭房地出售須被告同意，此觀上開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上委託人是被告親自簽名，原告則僅在代理人欄位簽名即明，故憑上開資料僅能認定系爭房地曾有出售計畫，並由原告負責與仲介人員接洽處理。又於委託銷售之前，兩造就被告得否探視小孩而有爭執，被告為此於111年8月12日以LINE訊息向原告表示：「不用看小孩，房子也可以不用賣了」等語，而原告旋回覆「妳試看看」、「妳不用上班」、「要鬧大一點」等訊息，原告復於111年8月14日逕自傳送永慶不動產五甲捷運加盟店之網頁地圖資料予被告，復又傳送訊息向被告稱：「你要看他們就來門口等」等語，又因111年8月15日被告未到場，原告又傳送：「妳出不出現」之訊息，被告未予回覆，原告連續撥打語音電話10餘通予被告，再向被告傳送：「你們公司血汗我幫妳」之訊息，此有兩造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07頁)，則被告辯稱：會簽署上開銷售契約書，係因原告強迫等語，尚非無憑，故原告首揭主張，核不足採。
　⑷原告再主張：因系爭房地銷售不如預期，兩造才再協議由被告於111年11月14日以系爭房地向元大銀行抵押借款717萬元(即第四次抵押貸款)，先代原告清償第三次抵押貸款餘額97萬元後，餘款由原告分得470萬元，被告分得150萬元，並各自負責清償貸款本息，足見系爭房地為原告管理使用等語，被告雖不否認有向元大銀行貸款及就貸得金額為如上分配使用，惟否認原告因此就對系爭房地有管理關係，並以上詞置辯。經查，有用錢需要之人向有親誼之親朋請託，約定由親朋以其名下財產向金融機構抵押貸款後，轉借供需用人運用，且約定由需用人向金融機構清償貸款本息作為還款方式之資金籌措模式，於民間資金周轉管道並非罕見，故有此情形，尚非可逕認為有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存在。次查，原告於111年11月底以元大銀行清償97萬元貸款及獲分配470萬元，須自行償付前開金額本息，原告隨即又於同年12月20日以名下自強一路119巷101號房地向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抵押借款，此有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5頁)，據此事證，應可推認原告當時有鉅額資金需求，而依上說明，原告因資金不足，請求被告以系爭房地抵押貸款後再行轉借，原告自行負擔轉借部分之本息，即非無可能。
　⑸又若系爭房地確屬原告所有，僅借用被告名義登記，兩造均明知其情，衡情原告當可隨時請求被告返還，惟原告就此陳稱：因貸款尚未清償完畢，所以遲未請求被告過戶返還。被告是我老婆，婚姻存續中，真的講不出來要她返還，怕夫妻失和，所以我才要賣掉，以賣掉方式取回我的權利等語(見本院卷第209頁)，原告上開關於為何不即早請求返還系爭房地之解釋，核與常情未符，其所述怕夫妻失和予以賣屋方式保護權益，亦與卷內事證所呈現實情有違，已如上敘明。又原告就為何貸款中150萬元要分配給被告乙節，陳稱：150萬元是我十多年前投資金額的十分之一，我是以1500萬元去創業，我們雙方在提離婚，被告認為我結婚後對她不好，我就是留150萬元讓她去清償，讓她感受一下欠債的感覺，她的感覺乘以十倍就是我的痛苦。這150萬元是我自己決定的，我也有跟被告溝通過，她也有質疑這些貸款為何她不能分一半，我有跟她說因為房子是我的。這次717萬元貸款是被告要求的，112年我本來打算賣掉房子，被告覺得房子是她的保障不希望我賣掉，後來有人打電話詢問被告是否要增貸，她覺得可行就詢問我的意見，我也同意等語(見本院卷第205頁)。然而，若系爭房地原屬原告所有，則原告要出售或為其他處分，聽任其便，且111年8月簽訂銷售契約書之前，兩造感情早已不睦，亦是原告強力要求出賣系爭房地，此由卷附兩造LINE對話紀錄(即本院卷第307頁)即可得證，則於兩造感情破裂情況下，被告認為房產為其保障而希求不賣，原告應會置之不理，反之可見應是系爭房地被告有處分權能，原告始須顧及其意見，而選擇增貸之籌資方法，此觀兩造111年9月14、20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380頁)，亦足得證。又原告上開關於其讓被告取得150萬元貸款，目的是要給被告感同身受當初原告投資的痛苦之說詞，誠屬匪夷所思，無可採信。
　⑹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所舉事證，無從認定其對於系爭房地有使用、收益及管理權能，其主張系爭房地係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已為終止契約而請求被告返還，尚屬無據。　
　3.又兩造前於日常生活爭執中，被告向原告表示：「婚前也是說隔壁房子給我 跟你媽和嬸嬸 大嫂都說房子是給我的」等語，而原告回覆：「黃愛蘋你先搞清楚」、「那間房子不是給你的不然給誰你不知道法律上是什麼」、「我把鬧鐘房子給你按照法律上來講就是你的就算我掛了我的小孩我媽都拿不到」、「如果你這樣子想他就是一種保障」等語，有兩造111年8月13日LINE對話紀錄在卷足稽(見本院卷第376頁)，由對話內容足以確認原告明確知悉系爭房地是無償給與被告無訛。又原告就系爭房地出租事務，亦曾向被告表示：「讓你去處理看看我應該讓那個中風的繼續躺在你的房子等到他高血壓糖尿病飯實在裡面發臭氾濫的時候」、「他已經沒有辦法自由行到整個人只能躺在房間不吃飯不吃藥等死」、「送到養護中心的時候血壓已經飆高到兩百多」、「就讓他死在你的房子，你想一下你要怎麼處理」、「你不要告訴我是叫我處理喔就像你說的我現在跟你的關係是怎樣」等語，而被告回覆：「他跟你簽約　你說呢」等語，有兩造111年6月9日之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3、376頁)，由兩造對話內容，益足見系爭房地應為被告所有，惟是由原告負責處理對外出租相關事宜，否則系爭房地如屬原告實質所有，也是由原告出租，則關於租客事務本即應由原告負責處理，何至於說是被告房子及如原告未處理，被告要如何之話語，是益證兩造間不存在借名登記法律關係。
六、據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與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